醴陵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中心

2018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中心是市人民政府授权主管全市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本单位没有二级机构，本部门职责如下：
（一）根据市人民政府授权，负责市属国有企业的归口管理事务工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保障出资人权益。

（二）负责全市国有平台公司的财务监督管理、工资总额管理、对外招聘人员进出管理、专项资金管理、负责人薪酬、绩效考核管理等事务性工作、

（三）负责做好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评估、产权登记、资产清查、资产统计等事务性工作。

（四）负责对市属国有企业经营效益、资产负债、资产保值增值等财务状况组织开展审计、考核工作。

（五）负责督促市属国有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承办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有关的事务性工作。

（六）负责全市国有资产资源性资产、无形资产、行政事业单位房屋、门面和改制企业等资产的监督管理；负责行政事业单位房屋产权登记及调配。

（七）负责全市国有资产处置的事务性工作，处置收入及时上缴市财政。

（八）负责全市改制企业资产经营、维护和留守人员管理等工作。

（九）负责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对口做好国企改革相关工作。

（十）负责全市公务用车综合服务平台的组建、管理、运营等工作。

（十一）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8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为醴陵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中心。收入既公共预算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中心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公车公共综合服务平台运行的专项经费。
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269.2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69.21万元（其中184万元为公车公共服务平台专项经费）；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
（二）支出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269.21万元，其中，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67.13万元（其中184万元为公车公共服务平台专项经费），医疗卫生支出2.08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85.21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84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184万元用于公车公共服务平台运转。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8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44.69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减少4.11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减少，2017年住房公积金被归入到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中，而2018年住房公积金被调整到工资福利支出中。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5.6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5万元，比上年减少4万元。会议费1万元，培训费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0万元，比上年减少4万元。主要原因是该年度资产管理和检查监督、公车平台运营、公车评估和拍卖、三供一业、精准扶贫等工作平稳运转，大力倡导勤俭节约政策，更加规范、合理使用公车，费用有所减少。

—

